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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

郭堡方解石矿

开采方案审查意见书

为变更一采区开采方式及扩大矿山生产规模，岫岩满族自治

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沈阳远鹏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岫

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郭堡方解石矿开采方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方案》）。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

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4号）、《自然资源

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

6号）、《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>实施衔接过渡期矿产

资源勘查开采政务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公

告2025年第27号）和《关于加强矿业权管理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》（辽自然资规〔2026〕1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辽宁省冶

金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业内相关专家对《方案》进行

了评审。专家组经对《方案》预审、复审，最终形成如下意见。

一、方案基本情况

（一）矿区地理位置

矿区位于岫岩县城北32km处，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岫岩县大

房身乡和偏岭镇管辖。矿区东南距大房身乡政府所在地直线距离

9km，西南距偏岭镇政府所在地直线距离6.8km，其间有新建乡级柏

油公路相通，从偏岭镇可通过海岫铁路、海岫公路、沈大高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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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达海城市、鞍山市，交通极为方便。

（二）矿权历史沿革及现证载信息

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27

日，一个两次整合矿山。

第一次整合始于 2010 年，完成于 2013 年，将原岫岩满族自

治县偏岭镇东胜长岭方解石矿、大连金石矿业有限公司方解石矿、

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振兴方解石矿和岫岩满族自治县金坑白云

石方解石矿等 4 个采矿权整合为一个采矿权，整合后的矿山名称

为大连金石矿业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（2013 年），2014 年采矿权

人变更为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（露天开采，生产规

模 20 万吨/年，矿区面积 0.81km
2
）。

2017 年，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地质勘查研究院获得“辽宁

省岫岩县太阳铅锌多金属（方解石）矿地质详查探矿权”，探矿

证号 T21120100202038860，勘查区面积 7.42km
2
。2018 年，辽宁

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地质勘查研究院将该探矿权协议转让给岫岩满

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。2020 年 1 月 30 日，探矿权人办理探

矿权保留，并将勘查区面积由原来的 7.42km
2
缩减为 1.5488km

2
。

第二次整合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完成的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

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“辽宁省岫岩县太阳铅锌多金属（方解石）

矿地质详查（保留）”与采矿权“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

公司”的整合。

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现采矿许可证信息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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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矿许可证号：C2100002013036120128909；采矿权人：岫岩满族

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；地址：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；矿山

名称：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；经济类型：有限责任

公司；开采矿种：方解石；开采方式：露天/地下开采；生产规模；

60万吨/年；矿区面积：2.3675km
2
；有效期限:贰壹年壹拾壹月，

自2021年9月30日至2043年8月31日；矿区范围由2个矿区共25个拐

点圈定，开采深度由610米至5米，各拐点全国直角坐标详见《方

案》。

（三）矿区周边情况

矿山开采区域附近有5个采矿权和1个探矿权。《方案》介绍

了6个邻矿与本矿的空间关系，并论述了本矿与邻矿互不影响的原

因与理由。除此之外，设计开采范围周边300m范围内无居民、河

流、水库等重要设施；周边500m范围内无高压线、高速公路，无

石油、天然气管线，无风景名胜区和国家保护文物等设施；周边

1000m范围内无国家铁路等设施。

根据岫岩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《关于岫岩满族自治

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保护地核实意见》，矿山申请开采区域涉及

Ⅱ级保护林地、三调草地和河道。本项目符合Ⅱ级保护林地使用

的要求，目前矿山正在办理林地置换手续；三调草地和河道，矿

山目前未占用，《方案》亦未占用。除上述情况之外，《方案》

申请开采区域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等生态保护红线范围。

（四）矿山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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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矿分为一矿区、二矿区两个独立矿区。其中：一矿区分为

一采区、二采区、三采区、四采区共4个采区；二矿区单独划分为

一个采区，即五采区。该矿为在生产矿山，开采方式为露天/地下，

其中：三采区和四采区为2个在产露天采区，二采区为在产地下采

区。一采区及五采区暂未生产。

（五）《2020 年方案》

2020年，为办理采矿权延续、采矿权与探矿权整合、提高生

产规模手续，矿山委托沈阳万宝隆昌矿业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岫

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（方解石矿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2020年方案》）。《2020年方案》采用分区、

分期、露天与地下方式开采区内方解石矿体，共分2个矿区：一矿

区和二矿区；共分2期：一期和二期；共分5个采区：一采区至五

采区。方案重点是一期开采工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采区位于一矿

区，五采区位于二矿区。其中一、二、五采区采用地下开采方式，

三、四采区采用露天开采方式，生产规模为60万吨/年，一期服务

年限为28.7年。

（六）矿产资源储量

《方案》主要地质依据为辽宁省第五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5月提交的《辽宁省岫岩县郭堡-太阳矿区方解石矿资源储

量核实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核实报告》）、2025年9月11日鞍山市

自然资源局出具的《<辽宁省岫岩县郭堡-太阳矿区方解石矿资源

储量核实报告>评审意见书》和2025年9月16日鞍山市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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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的《关于<辽宁省岫岩县郭堡-太阳矿区方解石矿资源储量核

实报告>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》(鞍自然储备字[2025]3

号)。

《核实报告》地质勘查工作达到了勘探程度，可以作为《方

案》编制依据。截止2025年5月31日，采矿权范围内保有方解石矿

资源量4972.01万吨。其中：探明资源量（TM）1280.88万吨，控

制资源量（KZ）1429.41万吨，推断资源量（TD）2261.72万吨。

探明+控制资源量占比54.51%。

（七）矿产资源开采

《方案》申请开采区域、拐点坐标及开采深度与现有采矿许

可证完全一致。开采区域面积为2.3675km
2
，由2个矿区共25个拐点

圈定，开采深度由610米至5米标高。开采区域拐点坐标详见《方

案》。

《方案》开采矿种为方解石矿。一采区260m标高以上、三采

区360m标高以上、四采区320m标高以上方解石矿体采用露天开采

方式，公路开拓-汽车运输，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，矿石回采率为

95%。一采区260m标高以下、二采区、五采区方解石矿体采用地下

开采方式；一矿区的一、二采区形成一个开拓系统，采用斜坡道

开拓；二矿区的五采区单独设置一个开拓系统，采用平硐-斜坡道

联合开拓。依据评审通过的中国冶金矿业鞍山冶金设计研究院有

限责任公司编制的《岫岩满族自治县亿鑫矿业有限公司方解石矿

采矿方法论证报告》，《方案》地下开采采矿方法采用无底柱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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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崩落采矿法，矿石回采率85%。

矿山采矿权界内保有方解石矿资源量4972.01万吨，《方案》

设计利用资源量总计为3476.76万吨，设计资源利用率69.93%。其

中：露天开采设计利用资源量合计为356.05万吨，地下开采设计

利用资源量合计为3120.71万吨。

《方案》拟建生产规模合计为100万吨/年，矿山总服务年限

为39年10个月（含露天开采基建期12个月），具体详见《方案》。

（八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

《方案》露天开采矿石回采率为95%，地下开采矿石回采率为

85%，符合《矿产资源“三率”指标要求》（DZ/T 0462.6-2023）。

本项目不涉及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。

二、评审意见

经审查，编制单位营业执照有效，参与编写（设计）人员为

地质、采矿、机电、经济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并提供了相关职

称证书。编制单位提交《方案》内容全面、清楚，附图和附件齐

全，满足《方案》评审需求。

（一）《方案》编制目的

《方案》编制目的——将一采区开采方式由地下开采变更为

露天/地下开采和将矿山总生产规模由60万吨/年提升到100万吨/年

符合矿情，有利于矿山长远发展。

（二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《核实报告》提交资源量：截止2025年5月31日，采矿权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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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保有方解石矿资源量4972.01万吨。其中：探明资源量（TM）

1280.88万吨，控制资源量（KZ）1429.41万吨，推断资源量（TD）

2261.72万吨。探明+控制资源量占比54.51%，《核实报告》地质

勘查程度达到勘探程度，在鞍山市自然资源局评审备案(备案文

号：鞍自然储备字[2025]3号），可以做为《方案》的编制依据。

（三）开采区域

《方案》的开采区域、拐点坐标及开采深度与现有采矿许可

证完全一致：开采区域由2个矿区共25个拐点圈定，面积为

2.3675km
2
，开采深度由610米至5米标高，开采区域拐点坐标详见

《方案》。该矿为在产矿山，视同满足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划定（设

置）要求，符合矿产资源规划。

（四）开采技术方案

《方案》采用分区、露天/地下开采方式开采区内方解石矿体，

设计利用资源量总计为3476.76万吨，设计资源利用率69.93%；一

采区260m标高以上、三采区360m标高以上、四采区320m标高以上

矿体采用露天开采方式，一采区260m标高以下、二采区、五采区

矿体采用地下开采方式；矿山拟建生产规模合计为100万吨/年，

矿山总服务年限为39年10个月（含露天开采基建期12个月）。开

采技术方案，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，符合矿情，技术可行。

（五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

《方案》露天开采矿石回采率为95%，地下开采矿石回采率为

85%，符合《矿产资源“三率”指标要求》（DZ/T 0462.6-2023）。






